
概況

香港是個自由開放的社會，市民享有 

植根於法治的權利與自由；這些權利和

自由均獲北京中央政府同意，且為香港

實施的憲法 - 《基本法》- 所保證。 

香港人根據《基本法》所賦予的高度自

治權管理香港。

《基本法》保障香港居民享有以
下基本權利：

‧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 選舉權及被選舉權

‧ 私有財產權

‧ 言論自由

‧ 新聞自由

‧ 集會自由

‧ 遷徙自由

‧ 信仰自由

‧ 學術研究自由

新聞自由

香港成功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資訊 

流通迅速、自由和不受干擾；以及 

活躍與發展蓬勃的新聞媒體。截至 

二零一一年二月，本港共有 45 份日報 

一一  20 份中文報章、13 份英文報章 

（包括一份以失明人士點字印製的報章）、

七份中英文雙語報章和五份日語報章。

此外，香港共有 683 份期刊、其中 

433 份為中文期刊、106 份英文期刊、

127 份雙語期刊和 17 份其他語言期刊。

約 100 家國際傳媒機構在香港設有 

辦事處。一些知名報章，例如 

《亞洲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和 

《今日美國》（國際版）等，以至時代華納

集團和美國有線新聞網絡，都以香港為

其亞洲業務基地。

截至二零一零年年底，本港共有五家 

本地電視持牌機構和18 家非本地電視

持牌機構。香港有184 個互聯網服務供

應商。網頁內容無須接受官方審查。 

二零一一年初，政府發出了三個數碼 

廣播牌照。

公平的競爭環境

香港擁有公平的競爭環境，各行業機構

皆可憑本身實力，自由公平地競爭。 

香港對外國和本地公司一視同仁，對財

產擁有權也沒有限制。貨物和資金的 

自由流動，對香港作為一個成功的 

國際金融中心至為重要。在本港，資金

進出不受管制，港元可以自由兌換。 

金、銀、證券和物業可以自由買賣， 

外國人持有資產不受限制。

行政機關

香港特別行政區（香港特區）政府的 

首長是行政長官。行政長官經由800名

各界人士組成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產生。

行政會議是協助行政長官決策的機構，

成員由行政長官從行政機關的主要 

官員、立法會議員和社會人士中委任。

政府自二零零二年起實施政治委任 

制度。在此制度下，司長和局長的職位

由15 名主要官員出任，就各自範疇內

的事宜承擔政治責任，而公務員隊伍 

則繼續作為政府的骨幹，協助制定和 

執行政策。

政府在二零零八年增設了兩層政治委任

職位，即副局長和政治助理，協助主要

官員履行政治任務。推行政治委任 

制度，加強了政府的問責性，也有助 

維持公務員作為一支常任、專業、政治

中立的隊伍。

立法機關

立法會負責制定法律、審批政府預算、

稅收和開支，以及對政府的工作提出 

質詢。立法會由 60 名經選舉產生的議

員組成，任期四年，半數議員透過地方

選區直接選出，其餘 30 名則由代表 

經濟、社會和專業界別的功能組別選出。

香港特區成立後，在一九九八年、 

二零零零年、二零零四年和二零零八年

舉行過立法會選舉。四次選舉均公開 

而廉潔。

香港是個國際城市，有很多外國公民在

此居住，基於這點考慮，非中國籍或在

外國享有居留權的香港永久性居民也可

在12 個指定的功能界別參選立法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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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機關

香港由獨立的司法機關履行司法工作 

和保障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法院負責

解釋法律，而終審權則屬於香港特區 

終審法院。

終審法院由五名法官組成，包括終審 

法院首席法官、三位常任法官和一位 

非常任法官。《基本法》訂明終審法院 

可根據需要邀請海外法官參加審判。 

除了香港法官外，其他普通法司法管轄

區法官也可應邀在終審法院參加審判。

這項安排使終審法院得以運用這些法官

的經驗，並有助與其他普通法司法 

管轄區保持密切聯繫。

《基本法》

香港於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成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的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亦由

同日起生效，成為香港歷史上首份內容

全面的憲制文件。

根據史無前例的「一國兩制」原則， 

香港的經濟和社會制度維持不變。 

《基本法》保證香港：

‧ 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

50 年不變；

‧ 除防務和外交事務外，享有高度 

自治；

‧ 擁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獨立的

司法權；

‧ 可自行處理對外經濟和貿易事務；

‧ 保留普通法制度和原有法律；

‧ 居民享有的自由（如新聞自由、 

言論自由、宗教自由和旅行自由） 

維持不變；

‧ 保持國際金融中心、自由港、單獨

關稅地區和出入境管制地區的地位；

‧ 行使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和獨立的

司法權，包括終審權。

普選時間表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人大 

常委會）於二零零七年十二月決定， 

香港可於二零一七年普選行政長官及 

二零二零年普選立法會。人大常委會亦

訂明二零一二年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 

選舉的選舉方法，可按符合循序漸進的

原則，作適當的修改。

人大常委會的《決定》是一個非常重要

的里程，為香港的政制邁向普選提供 

明確方向及時間表。多間大學的意見 

調查亦反映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受到

社會歡迎。

香港特區政府於二零零九年十一月發表

諮詢文件，就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 

立法會的選舉辦法諮詢公眾。

經過充分考慮公眾人士、社會不同界別

及立法會議員在諮詢期表達的意見， 

香港特區政府於二零一零年四月十四日

發表一套關於二零一二年行政長官及 

立法會產生辦法的建議方案。方案的目

標是透過擁有民意基礎的民選區議員的

參與來增強兩項選舉的民主成分。

香港特區政府於二零一零年六月宣布經

修訂的方案，建議由所有登記選民選出

二零一二年新增的五個區議會功能界別

議席。根據修訂方案，五個新的功能界

別議席的候選人由民選區議員提名， 

然後由現時在功能界別沒有投票權的 

登記選民，一人一票選出。按照這 

「一人兩票」的模式，每名選民在 

二零一二年的立法會選舉中都有兩票，

一票投地區直選議席，一票投功能 

界別議席。

二零一二年憲制改革方案獲立法會以全

體議員三分之二多數通過，經行政長官

同意後再獲人大常委會批准。二零一二

年政改方案得到立法會通過，令香港 

社會更有信心和基礎就普選問題凝聚 

共識，為二零一七年及二零二零年落實

行政長官和立法會普選鋪路。

如要取得更多有關資料，請瀏覽 

www.basiclaw.gov.hk 

www.ceo.gov.hk 

www.legco.gov.hk 

www.cmab.gov.hk


